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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康希通信”）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于 2022 年 12 月出具了《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

务所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

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于 2023 年 4 月出具了《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兰康希通

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3 年 5 月出具

了《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于 2023 年 6 月出具了《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下发了《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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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

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2023〕345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律师

根据《落实函》的要求，在对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为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目的，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

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依据

的事实的基础上，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

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询问和进行了必要

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提供的证明和文件。 

本所律师特别提示发行人，上述文件或者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本所律师所

信赖，发行人和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应当对其确认或证明之

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所得到的由发行

人或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或提供的证言、声明和保证、说明或者证

明文件，也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支持性资料。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

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另行释义或

是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文义另有所指之外，《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

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

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而需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

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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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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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函》问题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彭宇红和赵奂受赠现金依法是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如需

缴纳，请补充披露申报纳税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风险。请保

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彭宇红和赵奂受赠现金依法是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法律及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规定彭宇红和赵奂此等受赠现金情形下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

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当

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得；（二）劳务报酬所得；（三）稿酬所

得；（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五）经营所得；（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七）财产租赁所得；（八）财产转让所得；（九）偶然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偶

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及第六条第二

款规定：“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

门确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红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税总

函〔2015〕409 号）、《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4 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

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的解读》的相关规定，个人之间派发的现金网络红包，不

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应税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发放的具有中奖性

质的网络红包，获奖个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具有销售折扣或折让性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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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不

在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之内。 

根据我国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及上述规定，法律及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规定

彭宇红和赵奂此等受赠现金情形下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彭宇红和赵奂基于谨慎性原则已按“偶然所得”缴纳相关个人所得

税 

受赠人彭宇红和赵奂基于谨慎性原则，并经与发行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沟

通，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就魏沐春、胡思郑、黄言程、杭州至蓝、吕越斌、朱

君明、唐清远等投资人合计 1,883.70 万元赠与款，按“偶然所得”20%税率，分

别各自缴纳了 188.37 万元个人所得税。 

二、是否存在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违反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 

法律及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规定彭宇红和赵奂此等受赠现金情形下需缴纳

个人所得税，且上述受赠现金行为发生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距今已

满 5 年，受赠人彭宇红和赵奂等人被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的风险较低。 

综上，根据我国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法律及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规定彭宇

红和赵奂此等受赠现金情形下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彭宇红和赵奂基于谨慎性原

则已按“偶然所得”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彭宇红和赵奂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

风险较低。 

三、发行人补充披露情况 

经查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法合规情况”中，对彭宇红和赵奂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核查过程、核查手段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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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核查过程、核查手段 

本所律师就上述问题，主要履行了下列核查过程、核查手段： 

1、查询个人所得税法相关法规、发行人及彭宇红、赵奂等人住所地税务主

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了解受赠人关于受赠事项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2、电话咨询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纳税咨询平台，了解受赠人关于受赠事项

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3、取得受赠人彭宇红和赵奂关于受赠现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4、查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二）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我国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法律及国家税务总局未明确规定彭宇红和赵

奂此等受赠现金情形下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彭宇红和赵奂基于谨慎性原则已按

“偶然所得”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彭宇红和赵奂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风险较

低；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彭宇红和赵奂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等情况进

行了补充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一式叁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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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之签署页）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黄  勇                              黄  勇 

 

               

                                                  梁铭明 

 

               

                                                  吴  婧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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